
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　函

地址：234634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1段80號2
樓

承辦人：吳彥賢
電話：(02)8231-7919　分機：2655
傳真：(02)8231-7805
電子信箱：yhwu@aec.gov.tw

受文者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2日
發文字號：會綜字第110001673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來函影本暨攝影展EDM

主旨：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自110年12月8日起，舉辦為期2週之
「猶太大屠殺專題攝影展: SHOAH-猶太大屠殺-人類最惡之
時」，請踴躍參觀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按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 110年 12月 1日委台權字第
1104131056號函辦理，來函影本暨攝影展EDM 併附。

正本：本會各處室(不含會本部)及所屬機關
副本：

裝

訂

線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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